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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6_88_E8_B4_B9_E8_c36_52927.htm 10月10日上午9时，天津

市和平区人民法院4号审判庭。 常小姐静静地坐在原告席上

，等待法官宣布开庭。 身材显得有些瘦弱、单薄的常小姐，

是天津一名普通的学生。她以前从没有想到自己会作为原告

出现在法庭上，她更不会想到自己人生中第一次诉讼的被告

方会是中国电信业巨头中国联通。 直到5个月前，她购买了

一张联通“新时空”手机卡。 挑好号要交选号费？ 常小姐在

向法院递交的民事起诉状中叙述了她购买手机卡的经过： 原

告于2006年5月10日，到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山西路营业厅(

以下简称山西路营业厅)去购买手机卡，山西路营业厅的一位

营业员向原告提供了手机号码选号单，原告在该营业员的劝

说下选定了13885号联通“新时空”卡。当询问价格时，山西

路营业厅营业员说：“此号是好号，是我们通过关系拿到的

，所以，选号费不能低于130元。” 常小姐说，当时她对此举

就存在疑问，但因为非常喜欢这个号码，最终还是花130元“

选号费”购买了此号。营业员为她开具了收款收据，办理了

入网手续。 但是，购买此卡后不久，常小姐却听朋友说：国

家已经明令禁止收取选号费。购得自己满意号码的喜悦被这

一信息冲淡得无影无踪，常小姐这样描述当时自己的感受，

“我当时觉得像是被人偷了钱。” 谁动了国家的“奶酪”？ 

常小姐的第一意识是，寻找相关的准确法律依据。上网查询

的相关信息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规定：“电

信业务经营者取得码号使用权后，未经电信主管部门批准，



不得擅自拍卖用户号码资源，不得向用户收取选号费或占用

费”。《电信网码号资源管理办法》则明确，电信网码号资

源实行有偿使用制度，码号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对码号资源

的使用实行审批制度。 “用通俗的话讲，这本是一大块属于

国家所有的‘奶酪’”，常小姐说，“当时我就想，全国有

数以亿计的移动通讯用户，被违规收取选号费的也不在少数

，这笔‘灰钱’到底流入了谁的腰包，是谁动了国家的奶酪

？” 经过深思熟虑，常小姐于今年8月份走进了天津市和平

区人民法院的立案庭。她在民事起诉状中表示，“现原告认

为，山西路营业厅作为本案第二被告的自有营业厅收取选号

费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的强制性规

定，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要求第二被告返还原

告130元选号费。本案的第一被告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疏

于履行对本案第二被告的监管义务，并且由于本案的第二被

告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因此本案的第一被告也应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 此“联通”非彼“联通”？ 10月10日，此

案首次开庭，案件适用简易程序。被告席上只有一名二被告

的代理律师。 在常小姐的代理人宣读了民事起诉状后，二被

告的代理律师作口头答辩：经查阅卷宗发现，原告举证的二

件证据，即收款收据及入网协议的出票人为中国联通有限公

司天津分公司，与其诉请的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等二被告

不符，因此被告方无法承担返还义务。该代理律师当庭出示

了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及中国联通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证明其为两个各自独立的法人单位。 法官表示，如果所诉被

告非本案适格主体，关于实体部分的进一步审理将没有意义

。因此，全部庭审持续了不到十分钟，即宣布休庭。 11日下



午，记者走进位于天津南京路的联通大厦，只见办公楼接待

台后的墙上高悬着“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的

字样。记者请公司市场部张先生确认联系采访函所书“中国

联通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是否准确，张先生肯定地回答：

对，是我们。问及此“联通”与墙上所书“联通”是什么关

系以及天津联通对此案的态度，张先生在郑重申明公司坚持

认真、真诚对待和处理用户投诉的一贯态度后表示，按照中

国联通的内部规定，未经上级公司有关部门批准授权，天津

分公司无权接受中央媒体采访，天津联通将在获得上级授权

后正式回答记者的问题。 “从法律专业的角度，我们对被告

的答辩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申辩意见；作为一个学生，我也认

为对方强调主体不失为一种诉讼技巧。”常小姐说，“但作

为一个消费者，我觉得这种做法却会使这家大公司的诚信形

象大打折扣。” 记者11月11日下午获悉，常小姐已向法院申

请撤回起诉，并变更中国联通有限公司及其天津分公司为被

告，再度提起诉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